
 
 

香港童軍總會 ~ 新界地域 
2016年優異旅團獎勵計劃 

 
（評審日期：2016年5月1日至7月31日） 

 
樂 行 童 軍 團 評 分 表 

 
樂行童軍團資料 
區別： 
 
 

旅號： 團別： 

集會地點： 

 

集會時間： 

負責領袖姓名： 
 

聯絡電話： 

 

  

 

評審員簽署： 
 
 

總 分： 

姓名： 
 
職位： 
 

區總監簽署： 

日期： 
 

日期： 

 

下列各項為樂行童軍團獲評選為2016年優異旅團的最低標準：  

  最少有6名團員   

  呈交2015年度童軍旅周年註冊及人數統計表   

  呈交2015/16年度童軍旅賬目結算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請在適當方格內加上√ 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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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 成員人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[佔20分] 

全團青少年成員人數：男    人*，女    人* 
樂行童軍人數  6人  7人-9人  10人-12人  13人-15人  16人或以上  
得 分#  4 6 8 10 13 

 
領袖人數：男    人*，女    人* 

總人數  2人 3人以上 
得   分# 2 3 

 
持有委任書/證人數：   人*，持有暫許委任書人數    人* 

持有委任書/證或  
暫許委任人數  1人 2人或以上 

得 分# 1 2 
 
領袖與成員比例 

比 例  1位領袖最多對8名成員 
得   分# 2 

 
 
2. 於2015年4月1日至2016年3月31日內，考獲進度性獎章紀錄[佔10分]   

（上限  10分  ）     

 進度性獎章名稱  分數  a  人數  b  得   分(axb)* 
樂行童軍獎章單元項目 1   

貝登堡獎章單元項目 2  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[佔4分] 
                      
3.  於2015年4月1日至2016年3月31日內，考獲支部最高獎章紀錄   
 

（每一位成員考獲樂行童軍獎章得  1分，貝登堡獎章得  1分，上限  4分。） 

考獲獎章名稱  人   數  得   分* 
樂行童軍獎章   

貝登堡獎章   

 
*請填上適用者   #請圈出適用者  

（甲）樂行童軍團標準及進度性獎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共34分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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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乙）行政與財務管理       共22分 
 

期間可供審閱的記錄         [佔22分] 
 

項 目 
得 分  

滿 分 得 分* 
(1) 集會記錄 2  
(2) 行事曆 2  
(3) 出席記錄 2  
(4) 個人記錄 2  
(5) 個人進度記錄 2  
(6) 樂行童軍團管理委員會會議記錄 2  
(7) 領袖會議記錄 2  
(8) 物資記錄 2  
(9) 收支紀錄  有／無# 2  
(10) 活動/服務通告記錄 2  
(11) 銷售童軍獎券 
 有／沒有# 2 

 

總得分  22  
 
 
（丙）訓練與活動        共44分 
 
1.  自行舉辦之非例行團集會活動／訓練                       [佔8分] 
 

（全年最少舉行一次全體團員大會得 4分；其後每舉辦一項得 1分，最高可獲 8分。） 

日  期 活動名稱 參加人數 得 分* 

    
    
    
    
    
    
    
    
    
    

  總得分   
 
*請填上適用者    #請圈出適用者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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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 參與區、地域及總會之訓練／活動        [佔8分] 
 

 （以參加訓練／活動的次數評分，每項得 1分，最高可獲 8分。） 

日 期 活動名稱 參加人數 得 分* 

    
    
    
    
    
    
    
    
    
    
    

  總得分   
 
 
3.  參與旅、區、地域及總會安排之服務或社區服務     [佔14分] 

 
     （以參加項目的次數評分，每項社區服務得 2分；學校∕主辦機構服務得 1分， 

         自行策劃的社區服務 得 6分，最高可獲 14分。） 

日 期 活動名稱 參加人數 得 分* 

    
    
    
    
    
    
    
    
    
    
    

  總得分   
 
*請填上適用者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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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 區、地域及總會比賽之成績             [佔8分] 
 

（參與每項區/地域/總會比賽，可得1分；榮獲區 /地域及總會比賽獎項，可多獲 1分。） 

比賽項目 成 績 得 分* 

   
   
   
   
   
   
   
   
 總得分  

 
 
 
 
 
5. 常規團集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[佔6分] 
 
            內容     分數      得分*                    備註 
1.整體儀表 0.5   

2.集會儀式/升/展旗 0.5   

3.遊戲/課節 4   

4.散會儀式/降旗 0.5   

5.默禱 0.5   

 總得分    
 
 
*請填上適用者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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